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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院提出質詢。 
 

說明： 

一、100 年底領有身心障礙手冊者突破 110 萬人，續創新高，近 10 年來增加 35 萬人。其中，聾

啞人士難與社會互動，甚有不識字者，無法與外界溝通聯絡。當各種意外發生時，極易處

於危險狀態，而危急生命安全。為落實政府長期照護政策，本席建議應建立完善的聾啞人

緊急救援系統，以利迅速派遣救援。 

二、行車時，聾啞人士比一般人更容易陷於險境。本席反映聾啞人士建言，建議規劃聾啞人汽

機車識別標示，以使其他人車易於辨識，及早避開，降低意外發生。 

三、各縣市手語翻譯服務中心普遍有手語翻譯服務派遣困難，困難因素包含手譯員人力不足、

專長不足等，有鑑於此，培訓手語翻譯員及線上手語翻譯服務人員專業進修管道之建立，

誠為強化合適且符合品質水準翻譯服務當務之急。此外，應增設公部門手語專業翻譯人員

區，解決聽語障朋友洽公遭遇之困難；並增加電視節目政策宣導之手語翻譯，使聾啞人士

能獲知政府各項政策推動。 

四、綜上，為尊重聾啞者尊嚴，體現保障人權精神，本席期盼行政院相關部會正視聾啞人士所

面臨的生活困境，積極採取具體作為，以提昇其生活福祉。 

（一一五）本院徐委員欣瑩，有鑑於 94 年「出版品及錄影節目帶分級辦

法」之實施除因分級界線模糊且刑罰過重等因素，招致業者

嚴重反彈外，亦因配套不完善導致從執行初期的風聲鶴唳到

現今形同虛設，失其保護兒童及青少年接觸有害身心發展之

出版物內容之美意。爰特建請文化部檢討現有出版品分級辦

法與配套措施，確立出版品分級制度，保障兒童及青少年遠

離有害身心發展之出版物，特向行政院提出質詢。 
 

說明： 

一、94 年「出版品及錄影節目帶分級辦法」匆促實施，因當時過度偏向杜絕兒童及青少年接觸

到內容不宜之出版物，忽略了一般民眾對各類型的出版品有閱讀需求，且享有出版自由與

言論自由權，亦未將文字、出版物之藝術性列入考慮，辦法形同一律禁絕不宜之出版品內

容，導致出版業界一片風聲鶴唳。 

二、出版物一詞所包含者種類繁雜，數量過多，無法詳細審查，落實分級需全交由業者良心分

級，然而相較於電影分為四級，出版品僅大略的分為兩級，分級界線模糊，且在未進行足

夠輔導即由業者自行分級並以重刑要求業者承擔全部責任，業者無所適從導致分級制度執

行之初風聲鶴唳，至今卻形同虛設，失去保護兒童及青少年接觸有害身心發展之出版物內



 

 
99

立法院公報 第 101 卷 第 51 期 院會紀錄

容之美意。 

三、為保障兒童及青少年遠離有害身心發展之出版物，文化部應檢討現有出版品分級辦法與配

套措施，重新確立出版品分級制度。 

（一一六）本院徐委員欣瑩，有鑑於幼兒教育及照顧法第十條規定，「

離島、偏鄉及原住民族地區於幼兒園普及前，得採社區互助

式方式對幼兒提供教保服務」，意在解決部分地區幼托資源

不足問題，立意良好，卻因未考慮到都會區原住民在幼托上

面臨的問題而未將都會區原住民納入第十條規定，導致部分

都會區為服務原住民而設的非營利社區互助幼托機構，因不

符規定而屢遭地方政府罰款。即使搬到都會區，原住民的特

殊幼托需求仍有賴政府協助。爰特建請教育部修改幼兒教育

及照顧法第十條規定，將「都會地區原住民群聚」列入可實

施社區互助教保服務之範圍，特向行政院提出質詢。 
 

說明： 

一、幼兒教育及照顧法第十條規定，「離島、偏鄉及原住民族地區於幼兒園普及前，得採社區

互助式方式對幼兒提供教保服務」，意在解決部分地區幼托資源不足問題，立意良好，卻

因未考慮到都會區原住民在幼托上面臨的問題而未將都會區原住民納入第十條規定，導致

都會區為服務原住民而設的非營利社區互助幼托機構，因不符合第十條之規定而屢遭地方

政府罰款。原住民父母離鄉背井到都會區打零工，上下班時間跟一般幼托機構無法配合，

也常為省家庭開銷而沒有讓孩子上幼兒園，都會區原住民之社區互助幼托機構實有必要。 

二、即使搬到都會區，原住民的特殊幼托需求仍有賴政府體察並提供協助，教育部應研擬修改

幼兒教育及照顧法第十條規定，將「都會地區原住民群聚」列入可實施社區互助教保服務

之範圍，提供都會區原住民完善的幼托服務。 

（一一七）本院徐委員欣瑩，有鑑於新竹縣近年來粗出生率表現數一數

二，其中竹北市平均每年有兩千多個新生兒，然而公立幼稚

園加托兒所總共十一所，僅能容納 250 名左右的幼兒，平價

幼托服務的供給竟然不到十分之一，家長總為孩子的幼托問

題傷透腦筋。爰特建請教育部儘速研擬於新竹縣竹北市設置

友善教保園，積極協助提供家長公立幼托平價服務，特向行

政院提出質詢。 


